
男子假借他人名义骗贷50万
这是曹县首例骗取贷款案；该男子被判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本报曹县10月18日讯(记者 景
佳 通讯员 于莉 李竑朴) 一
男子明知借款尚未归还不能再次办
理借款，仍以欺骗手段从金融机构
贷款50万元。10月16日，曹县人民法
院一审判决，该男子被判有期徒刑
一年十个月，并被处罚金5万元。这
是曹县首例骗取贷款案。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刘某
(化名)案发前曾向曹县庄寨镇“九
龙广场”建设工程提供砂石料，因
需要大量资金，在明知自己的借
款尚未归还不能再次办理借款的
情况下，于2008年7月31日分别假
借张某、汪某等5人的名义从曹县
一家银行办理借款50万元，归个

人使用，至今未还。
上述事实，被告人刘某在开

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议，并有证
人证言以及银行出具的借款手
续、抓获经过、户籍证明、被告人
供述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刘某
是以欺骗手段从金融机构贷款。

法院认为，被告人刘某以欺

骗手段从金融机构贷款，给金融
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
成骗取贷款罪，鉴于被告人刘某
在庭审中自愿认罪，对其酌予从
轻处罚。10月16日，曹县人民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刘某犯骗
取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5万元。

“两年来，

听到警笛声就害怕”

单县一男子开车撞伤人，

在支付部分医疗费后

选择“人间蒸发”两年

本报单县10月18日讯
(记者 李德领 通讯员
刘厚珉 陈培勇) 单县男
子徐某开着面包车与两名
下班的工人相撞，其中一名
工人当场昏迷。在支付部分
医疗费后，徐某选择“人间
蒸发”。近日，肇事逃匿两年
多的徐某被单县警方抓获
归案。

2010年8月5日傍晚，在
单县黄岗镇耿徐庄路，两名
下班的工人与一辆面包车
相撞，一人受了轻伤，另外
一人当场昏迷。当时，面包
车司机徐某既没有救人也
没有报警，而是躲在了路边
的田地里。

徐某回忆称，他在田地
里看到有人报了警，接着救
护车将受害人拉走，便拦了
一辆出租车跟到医院观察
受害者伤情，随后打电话告
诉家人准备钱，给受害者看
病。但徐某始终没有露面，

“觉得医疗费用超出自己的
承受范围后，就委派他人与
伤者家属协商解决”，但没
有协商出结果，而徐某选择
了“人间蒸发”。

受害人家属请求依法
解决，单县交警大队专案组
对徐某家进行秘密摸排，并
对徐某实施网上追逃。办案
民警终于获悉徐某在宁夏

“秘密打工”度日。
今年9月15日，办案民

警千里迢迢赶到宁夏，在青
门峡市一家旅社将徐某控
制。经审讯，徐某对违法事
实供认不讳。“两年来，听到
警鸣声就害怕，后悔当初选
择了逃跑……”铁窗内，徐
某低着头说。

单县交警大队民警王
宝峰说，当徐某将受害者撞
伤后，不敢投案自首，错误
地认为只要肯拿钱给伤者
治疗就会万事大吉，“殊不
知，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
罪，应承担刑事责任”。王宝
峰说，一旦发生交通事故，
肇事人员应立即保护现场，
积极抢救伤者，报警求助，
切莫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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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坚强强””杆杆
忒忒危危险险

18日，市民李先
生士拨打本报热线
反映，牡丹办事处李
集村一电线杆被撞
断，无人修理，给过
往村民带来隐患。

记者赶到现场
发现，电线杆位于村
主干道路旁，其底部
已经彻底断裂，仅仅
依靠几根钢丝连接
着，上部歪向一边，
靠着电线的拉力才
没有倒地。

本报记者 邓
兴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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